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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子女告上法院的老汉谢某，从广西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拿

到了他期待已久的终审判决，这已是谢某为家庭矛盾和财产

纠纷第六次与家人对簿公堂。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法院驳

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今后他的三个子女每个月

将每人付给其赡养费70元并负担其医疗费用，其要求和少妻

一起到子女家居住的主张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家庭矛盾 纠纷

频生 谢某今年68岁，是原平桂矿务局的退休工人，与前妻刘

某共同生活了四十年，抚养儿女们长大成人。1991年，双方

的感情恶化。1997年，谢某在家族宗亲的主持下与前妻和几

个子女订立《家庭资产分配决（协）议》，谢某分得了32400

元析产款后分炊另过。但此后，他和家人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经过两此诉讼，谢某和妻子离婚。 然而，离异加剧了其与

子女之间的矛盾。而此后谢某为分割家庭财产接连提起的诉

讼，更使他与家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几次三番的诉讼

矛盾，谢某已无法再与家人共同生活，从2000年5月19日开始

，他便在八步城区租赁他人房屋居住至今。其间，其女儿曾

要求谢某到其家居住、生活，无须交伙食费，但遭谢某拒绝

。2002年11月11日，谢某与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女子叶某登记

结婚，此举令其子女非常气愤，之后就基本未再理睬老人，

仅于2003年6月16日支付180元为原告办理了大病住院补充医疗

保险。 为求赡养 状告儿女 2003年7月14日，谢某以子女未尽

赡养义务为由将儿女们告上法庭，要求子女安排房屋给其居



住；每月共同给付其赡养费300元和医药费60元。八步区法院

于2003年10月8日判决其子女给付部分赡养费，没有支持谢某

要求安排房屋居住的诉讼请求。谢某不服，向贺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中院以程序错误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 八步区

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开庭审理该案，召集双方做了大量

调解工作。子女们表示，如果是谢某一人，可由其任意跟随

他们生活，且均无须交纳伙食费。如果谢某不愿意，三被告

可出钱另租房屋给其与现任妻子叶某居住。但两个方案谢某

均不同意，最终双方调解不成。 法院判决 适当给付 一审法院

认为，原告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应当予以支持。但三子女的家庭状况都比较困难，故他们付

给原告的赡养费数额不宜过高，对此原告应当谅解。 另外从

本案的案情看，三被告不同意向原告支付赡养费的重要原因

，是原告与前妻离婚并与叶某再婚，如此，三被告不支付赡

养费的行为既侵害了原告的受赡养权利，也侵害了原告的婚

姻自由权利。 最终法院判决，三被告从2003年7月份起，每月

各给付原告赡养费70元。原告如果未来有病需要住院，费用

由被告预交，结算后因谢某医疗保险的报销所得，由被告享

有，不能报销的部分由被告负担，驳回原告谢某的其他诉讼

请求。 亲情裂痕 何时化解 谢某不服一审判决，向贺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的上诉被依法驳回，维持原判。 谢某与子女的

赡养纠纷经过法院判决已暂告一段落。据悉，其在诉讼期间

又因主张分割另一处房产而将儿子诉至法院。谢某已一天天

年老，不知其与家人之间的矛盾心结何时才能真正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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